标的清单

一、交易标的：

学林街16号杭州师范大学下沙校区生活区10号学生公寓楼1、2号（现门牌16-1、16-2）房屋三年租赁权，其房屋招租面积约54平方米。（招租面积系转让方测绘所得，若本次租赁房屋的实际面积与上述明示的招租面积有差异的，以实际面积为准，面积误差不调整租金）。

租赁期限：三年，自2019年10月8日至2022年10月7日止（原承租人租赁合同期满后，其搬离腾房时间延长时，转让方未能在已定起租时间交付房屋的，租赁期限以实际交付房屋之日算起，共三年，自动后延为租赁期整三年）。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招租标的位于学林街16号杭州师范大学下沙校区生活区10号学生公寓楼1、2号（现门牌16-1、16-2）房屋，交易标的无单独房屋所有权证。目前该房屋原承租人武道发经营使用，原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
租赁房屋质量、位置、建筑面积及水容量均以现场展示为准。
三、受让方须符合以下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和有效存续的法人或个人工商户。

四、交易标的租赁业态：餐饮类（允许经营面食类、米食类、蒸煮类食品的制售，其中不得现场制作油、煎、炸类食品，不得经营酒吧、网吧等有安全隐患的项目；在经营过程中不得使用煤气炉、煤饼炉、柴油炉等明火炉具，不得经营煎炸炒等产生油烟的项目；使用大功率电器须办理书面审批手续）。
五、转让底价：18.5万元/年；交易保证金：10万元。
六、款项支付：
1、房屋租金一年一付，先付后用。第一年租金、交易服务费和履约保证金由受让方在交易合同签署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后续租金由受让方于上个支付期届满日的2个月前直接支付给转让方。租赁期间，三年租金不递增。

2、成交后，受让方须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为成交总价（年租金之和）的10％，须支付的交易服务费为成交总价（年租金之和）的4%。

七、特别说明：

1、受让方未事先征得转让方及按规定应报经有关部门核准的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结构和使用性质。受让方如需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或增扩设备时，应事先征得转让方的书面同意，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办理审批同意手续后，方可进行。其所有费用全部由受让方承担，转让方不承担任何费用。

2、在租赁期内，因不可抗力、整体规划、城市规划或市政建设需要拆除、改造受让方租赁的租赁房屋或因政府决定收回该租赁房屋的，根据国家政府相关条例执行，受让方无赔偿权。

3、租赁期满，转让方有权收回全部租赁房屋。受让方应将承租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交还转让方。依附于房屋的装修归转让方无偿所有（转让方也有权选择由受让方恢复原状或向受让方收取恢复所发生的费用）。

4、租赁房屋的装修期为一个月，装修期不计租金（以租赁期满自动延长一个月不计租金租期体现）。

5、在租赁期内，租赁房屋不得转租。如受让方擅自转租的，转租行为无效。转让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收回房屋。
6、交易标的无单独房屋所有权证，请受让方自行查询拟经营业态能否进行工商登记，申请营业执照，若无法办理，相关损失由受让方自行承担。受让方须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经营期间未经转让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变执照规定的经营项目或扩大经营范围。

7、受让方须缴纳物业卫生费，每年与房屋年租金一并支付，缴纳标准为¥12元/平米·月；水费4.4元/m³，电费1元/度的标准收取。

8、本次租赁房产的原承租人获得本次租赁权的，按约定付清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及首期租金后，即视作转让方已完成本次租赁权的交付（原承租人适用）。

受让方应理解转让方在清退原承租人工作方面的复杂性。如果因转让方无法顺利收回租赁房屋等原因导致延迟租赁房屋交付的，不视为转让方违约。受让方应同意无条件等待该租赁房屋的清退，直至交付止，等待期间不得要求退回履约保证金或修改《房屋租赁合同》。实际交付时，原承租人搬离腾房时间延长时，转让方未能在已定起租时间交付房屋的，租赁期限以实际交付房屋之日算起，共3年，自动后延为租赁期整三年。（非原承租人适用）。

9、意向受让方应充分了解并愿意遵守：非转让方原因，若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意向受让方所交纳的保证金全部不予退还：
（一）意向受让方提出受让申请（信息披露期间上传资产受让申请电子资料并在线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杭交所和转让方一致同意的除外）；
（二）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交易标的，在竞价期间未产生有效报价的；
（三）意向受让方存在影响正常转让、竞价公正性或其他违反竞价程序要求的情形的； 
（四）意向受让方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签署交易合同的； 
（五）意向受让方存在其他违反杭交所交易规则、项目信息披露要求的。

交易保证金不足以弥补杭州企业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转让方、杭交所损失的，利益受损方有权向意向受让方进行追偿。

10、转让方与受让方的权利义务详见《房屋租赁合同》。

本次公开交易通过O2O在线报价的方式进行。

以上特别说明是《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之一。

八、转让方联系人：

房屋产权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出租管理单位：杭州师范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 ：0571-28867530 
